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娛樂稅稅式支出項目及金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

1 

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

善機關、團體，合於民

法總則公益社團或財

團之組織，或依其他關

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

登記或立案者，所舉辦

之各種娛樂，其全部收

入作為本事業之用者

免徵娛樂稅。 

娛樂稅法 
第 4 條第 1 項

第 1 款 
75 81 79 

2 

以全部收入，減除必要

開支外，作為救災或勞

軍用之各種娛樂免徵

娛樂稅。 

娛樂稅法 
第 4 條第 1 項

第 2 款 
94 168 141 

3 

機關、團體、公私事業

或學校及其他組織，對

內舉辦之臨時性文康

活動，不以任何方式收

取費用者。 

娛樂稅法 
第 4 條第 1 項

第 3 款 
- - - 

4 

公立文化機關（構）或

合於民法總則之公益

社團或財團或依其他

有關法令經向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立案或法

院登記之文化藝術事

業、依法完成公司、商

業或有限合夥登記之

文化藝術事業，從事文

化藝術獎助條例第 2

條有關之表演、映演等

文化藝術活動，經文化

部認可者，娛樂稅減半

課徵。 

文化藝術獎助

條例 
第 30 條 

333 415 814 

文化藝術事業

減免營業稅及

娛樂稅辦法 

第 2 條、第 7

條 

5 

經文化部認可減半課

徵娛樂稅之文化藝術

活動，如亦符合各該縣

市所訂於公立藝文單

位（場所） 

文化藝術獎助

及促進條例 
第 31 條 

52 145 226 文化藝術事業

減免營業稅及

娛樂稅辦法 

第 2 條、第 8

條 

附件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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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4 年度 115 年度 116 年度 

演出，娛樂稅減半課徵

之規定者，娛樂稅再減

半課徵。 

臺東縣娛樂稅

徵收率自治條

例 

第 8 條 

 合計   857 809 1,260 

說明：1.稅式支出金額四捨五入計算至整數，倘無數值、數值不明或金額未達整數，以”-“表

示。 

2. 115 年度及 116 年度之稅式支出金額係屬推估，推估金額將因最新年度資料加入而修正調

整。 

3. 115 年度及 116 年度係用以前 3 年度平均數推估稅式支出金額。 

4.115 年修法預計停徵電影、歌唱、說書、舞蹈、馬戲、魔術、技藝表演等項目。 

 


